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學期成績補考辦法 

                                                         103.12.10日訂定 

105.02.15日修正 

108.02.11日修訂 

  一、依據:  

(一)103年 4月 25日修正 104年 1月 7日修正發布「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 10 條學校應結合教務、學務、輔導相關處

室及家長資源，確實掌握學生學習狀況，對學習表現欠佳學生，應

訂定並落實預警、輔導措施。學生學習過程中各學習領域之成績評

量結果未達及格基準者，學校應實施補救教學及相關補救措施。  

(二)教育部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學品質要

點修正規定：為實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之精神，任課教師應根據

學生個別差異研發有效學、多元評量、補救教學之策略，激發教師

教學熱情與專業能量，促使學生獲得適性有效之學習。  

二、預警措施： 

(一)每學期第一次定期考量及第二次定期考量後，若成績經任課老師評

估為有待加強者，予以口頭告知。 

(二)每學期期末調查寒、暑輔參加意願，鼓勵領域學期成績有丙等以下

之虞者參加寒、暑輔。 

(三)成績結算後，於每學期初由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帶回預警通知

書轉知家長。 

三、輔導措施： 

(一)領域成績有丙等以下之虞學生應參加第八節補教救學課程。 

(二)任課老師於開學三周內予以領域學期成績不及格學生進行輔導。 

四、補救時程： 

時間 措施 備註 

寒、暑輔導課意願調查 
請導師鼓勵領域學期成
績丙等以下之虞學生參
加輔導課 

於寒、暑假輔導課意願調查表，加註警語
提醒學期領域成績丙等以下之虞學生參
加輔導課 

每學期末後一周 
臚列補考學生名單 
 

請各任課教師留意有補考之虞學生予以
加強輔導。 
 



寒暑假第一個備課日 
 

提供導師補考名單，各領
域教師進行補考命題 

各領域建置補考題庫，研擬補考題目。 

開學日 
發放成績預警通知書(學
期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補
考通知單) 

1. 請導師提醒學生將學期成績未達及格
標準補考通知單帶回轉知家長。 

2. 各科任課老師針對補考考生實施補考
重點複習。 

開學後三周內 完成補考 由教務處統一完成學期補考。 

補考後三周內 
 

1.繳交補考成績 
任課老師填寫教務處提供之補考成績登
記單送交教務處註冊組。 

2.補登成績 

補考成績達丙等(60分)以上者，由教務處
一律以 60分補登於學務系統；補考未達
丙等者，該學期領域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
成績擇優登錄。 

3.通知學生補考結果  

五、補考科目別:語文、數學、自然、社會、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及健康與

育等七大領域。  

六、補考對象：領域學期成績丙等以下學生 

七、補考原則：各任課老師得於教學研究會秉多元評量原則，彙整補考題目，

補考命題完成後繳交教務處，進行統一補考。無故未參與課補

考者，視同學生放棄補考，不得要求另行補考，因故不克參加

參加者，由任課老師擇日另行補考。 

八、補考時間：新學期學期開始三週內完成。 

九、補考成績採計：補考成績達丙等(60分)以上者，由教務處一律以 60分補

登錄；補考未達丙等者，該學期領域成績就補考成績或原

成績擇優登錄。 

十、本辦法經學生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訂定通過呈校長核可後實施之，修正時

亦同。 

 

 

 

 

 



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學期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補考通知單 

 

【說明】1.本成績通知書於每次學期評量後由校方發予家長或監護人，僅供通知學生成 

績之用。 

2.本次成績如有誤，請於 年 月 日前洽教務處查詢更正。 

3.七大學習領域有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

丙等(60分)以學生，始得發給畢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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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申請補考 

  □是 □放棄 

  □是 □放棄 

  □是 □放棄 

  □是 □放棄 

  □是 □放棄 

  □是 □放棄 

  □是 □放棄 

  □是 □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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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人員簽章 

 


